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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纠纷中举证责任倒置的现状及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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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举证责任倒置是一般证据原则的例外，也是民法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医疗诉讼中提供证据的原则已

经发展到“谁作证谁提供证据”的地步；举证责任分配实现举证责任倒置；举证责任分配实行类型分类，确定举证责任；文

章通过书目搜索和网络搜索对我国医疗纠纷中的反向责任进行了安排，包括：医疗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倒置概述；医疗纠纷举

证责任倒置的限度分析举证责任倒置的解除对应患者和医疗机构、社会团体和法律制度的影响。责任条款的撤销将对诉讼和

医疗诉讼产生诸多影响，我们需要彻底了解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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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纠纷、医疗纠纷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举证责任

倒置是民法证据规则中权限分配的重要内容。在医疗诉讼

中，患者在刑事诉讼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为保障患者权益，

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对我国的

患者、医疗设施和法律制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1 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的现状

1.1《民事证据制度 2002》医疗法律纠纷举证责任倒置

1.1.1 医疗设施实行医疗防卫处理

医疗防伪顾名思义是指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开展诊

疗活动时，为保护自身利益，规避医疗风险，应对潜在医疗

纠纷和执法行为的防御措施。

《民事证据制度 2002》举证责任的倒置使医疗机构的医

务人员更容易避免法律诉讼的风险，不太利于医疗行业的发

展，进而导致医疗行业的停滞。另一方面，医疗机构采用防

御性医疗，会显着降低患者的康复程度，进而造成患者的情

绪不满，增加医疗纠纷和诉讼。

1.1.2 医疗资源浪费

2002 年《民事证据条例》举证责任的倒置，增加了合法

医疗机构的举证责任：医务人员在治疗病人时，会认真对待

每一个环节，认真记录每个环节的具体细节。在我国“人口

多、病人多、医疗资源少”的现实中，举证责任倒置无疑会

浪费医疗资源，导致医疗机构在治疗病人时要考虑其他问

题，让看病难的现实更加雪上加霜。

1.1.3 浪费法律资源

如前所述，举证责任倒置大大减轻了患者的举证责任，

而医疗机构的举证责任大大增加。而且，举证责任倒置大大

降低了程序当事人的程序门槛，容易导致“盲诉”的不良局

面。很多患者最初可能会认为，当发生医疗纠纷时，诉讼是

最好的维权方式，会在法庭上直接向医疗机构投诉。在我国，

基层法院法律专业较少，基层法院纠纷较多。由于技术工人

数量不足和压力增加，患者直接陷入医疗纠纷，这可能导致

不必要的法律诉讼。

1.1.4不利于和谐医患关系

举证责任倒置减轻了患者的举证责任，患者没有联系医

疗中心，认为医疗中心没有千方百计给患者治病，直接投诉。

医疗机构的举证责任加重，他们可能会觉得不能举证或举证

有困难，从而对患者的判断和患者与机构的关系产生厌恶

感。对于正在构建的内容，医疗将继续感到紧张，和谐的医

患关系在严重的情况下会出现问题，导致“医疗问题”等不

良事件发生。可以说，这种现象不符合现代社会和谐发展的

趋势。

1.2民事责任法规定的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

2010年生效的《侵权责任法》第 58 条规定了有条件过

错的特殊情况，该条款的中心内容是病历中的数据，通常由

医疗机构进行检查。医疗机构无法提供需要留存的相关健康

档案数据的，承担无法举证或直接认定有过错的责任。在某

种程度上，这种类型的规定与逆转医疗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具

有相同的目的。但是，《责任法》在具体的法庭实践中也提

出了一些问题，严格限制了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

事实上，一旦侵权法实施，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很少。这种

类型的监管可能会导致贫困患者增加成本。患者必须先支付

技术报告费用才能进行医疗损害赔偿，但患者的经济能力远

低于医生，造成诉讼的不平等。相较于以往，患者举证难度

加大，产生对法律诉讼的恐惧，利用“医疗条件”保护自身

权益，从而加剧患者与患者医疗机构意愿之间的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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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取消医疗责任中举证责任倒置条款的社会意义

2.1 对患者的影响

2002 年《民事证据规则》取消了因与医疗机构发生医疗

纠纷引起的特殊侵权纠纷中的原因和过错责任。该条款废除

后，举证责任将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患者。

2.1.1 增加患者的举证责任

新的《民事证据条例》取消了因果关系和过错责任的举

证责任，换句话说，如果患者已经开始了医疗纠纷，那么如

果没有证据，就有败诉的风险。在实践中，患者通常不掌握

法律要求，也没有医学领域的相关医学知识，该条款会增加

患者的举证责任。

2.1.2 为患者提供解决医疗纠纷的替代方式

事实上，在医疗纠纷中提出投诉并不是解决纠纷的唯一

途径。如果患者的举证责任增加，患者可以选择其他方式与

医疗机构解决相关纠纷。医院内的组织调解、第三方调解和

医疗差错检测是现实情况中常见的解决方案。与法律诉讼相

比，调解更加灵活，调解时间更短，促进医患之间更好的沟

通，从而避免了诉讼的尴尬，也显着降低了诉讼的经济成本。

2.2 对医疗设施的影响

它将限制医疗机构在治疗患者时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和

规定，并维护和维护患者信息和病历，以进一步提高医疗技

术和规范医疗程序，以便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减轻医疗

机构的举证责任，前面已经提到，医疗举证责任倒置会导致

医疗机构的防御性医疗行为，取消反向责任条款，减轻了医

务人员不治疗的负担，使他们能够从事医疗和病人的治疗，

为病人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2.3 对社会的影响

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条款的取消，意味着患者不再依

赖单纯的诉讼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实践中，更多的患

者选择非司法方式解决自身困难。以这种非司法方式解决医

疗纠纷，无疑会减少医疗纠纷，减轻法院处理此类案件的负

担，腾出更多的司法资源来处理所需的纠纷。另一方面，这

也将使司法资源在实际诉讼实践中得到更好的配置，在一定

程度上减轻司法资源的压力。如果减少举证责任，医疗机构

的医务人员就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举证责

任倒置条款的取消为解决医疗纠纷提供了多元化的解决方

案。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医疗行业需要多种临床和理论实

践才能实现业务发展。医务人员减少医疗纠纷的消耗，将精

力和时间投入到专业的医疗领域。不可避免地，他们将收获

所收集实践的回报，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进行创新。这有助

于促进我国医疗行业的稳定和发展。

2.4对我国法律制度的影响

我国最重要的法律原则是“平等”原则。在医疗纠纷中，

医生和患者具有原告和被告的地位，具有相同的诉讼地位。

虽然病人在举证责任上被认为处于弱势地位，但现代社会群

体的强弱划分并不是绝对的，法律也不能保证对所有弱者都

给予特别保护。另一方面，根据职业法人资格分析，患者为

自然人，医疗机构为法人。毫无疑问，患者在经济和技术上

处于不利地位。取消反向责任条款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一

困境，体现了法律上的“平等”原则，对贯彻我国法律精神

和完善我国法律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3 医疗纠纷举证责任条款倒置的思考

从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条款的创设到解除，反对和支

持的声音不绝于耳。法律是一把双刃剑。社会上所有的利益

集团都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关于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条款

的取消，仍有以下几点考虑。医疗证据责任撤销条款，因医

疗纠纷导致的侵权索赔，医疗机构对医疗行为与由此造成的

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以及不存在医疗过失承担举证责

任。未来医疗纠纷的解决将更加理性和完善，有利于为医患

创造更加和谐的环境。举证责任条款倒置后，医疗举证责任

明显减轻。医疗机构要提高医务人员的医疗素质和法律知

识，定期对医务人员进行法律培训，提高医疗机构及其医务

人员的循证意识，在院内建立相关法律服务机构，吸引医法

结合人才，杜绝防御性医疗行为的发生。允许政府对医疗违

法行为进行适当的干预，监督相关医疗机构的监管行为，加

强医院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相应的医疗保障体系。

4 结语

面对医疗机构举证责任过大的现状，笔者认为可以建立

医疗责任保险的做法，同时设立医疗人身侵权的无过错责任

制度。由于医疗纠纷的专业性强，医疗风险大，在民法上可

类似于高危行为侵权，如驾车致人损害，建立相应的“交强

险”制度等等。同时，医疗责任保险应具体到某一医生的身

上，而不应以医院为单位进行保险。这样才能使保险更科学、

更合理，也才能更促进医疗机构健康运行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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